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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产产案案中中六六成成遗遗嘱嘱被被认认定定无无效效
书写不规范是重要原因，“我走了”等语句莫用

本报济南11月1日讯（记者
王小蒙） 随着医联体的推

广，越来越多的医联体内就诊
患者和恢复期转诊患者带着
大医院开具的非基药处方回
到基层，却因基层没药，只能
再去大医院。目前，这一状况
将有所改变。从11月1日起，
山东将在省药品集中采购平
台，取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采购非基本药物的品种限
制，这一措施或将促进患者去
基层就诊。

因为基层药物品种受限，
不少从大医院转诊回基层的患

者，常常面临无药可用的尴尬
境况。“好多患者也跟我们诉
苦，但是医生也没有办法。”济
南市宝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李茂森说，不少患者
只好再返回大医院拿药，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双向转
诊”，转上容易转下难。

日前，山东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印发《关于执行《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2018年版）》的通知》

（以下称《通知》），明确为保障
上下级医疗卫生机构用药衔
接，将在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
取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购

非基本药物的品种限制。各地
可在全面配备基本药物的基础
上，自行选择以市、县（市、区）
或医联体、医共体为单位统一
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采购目录。

同时《通知》要求，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采购基本药物金额
占药品采购总金额的比例原则
上应控制在原有水平以上。去
年8月1日起，我省将基层医疗
机构非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占本
机构药品采购总金额的比例提
高至30%。这对于满足患者基
层就诊的用药需求，促进双向

转诊和分级诊疗制度的用药衔
接有积极意义。

《通知》提出，各级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要合理选择并优先
使用基本药物，同时主管部门
还要进一步规范上下级医疗卫
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品种、
剂型、规格，实现上下联动，按
照分级诊疗指南，保障各级医
疗卫生机构用药需求。同时，积
极采取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促进基本药物使用，保证基本
药物的主导地位。

11月1日记者了解到，山东
省卫生健康委已会同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对省药品集中采
购平台挂网药品信息进行了相
应调整，在省平台挂网的新版
目录内的药品均已明确标注

“国家基本药物”属性。对于未
纳入新版目录内的原“山东省
增补药物”，不再保留其“基本
药物”属性。

据统计，截至目前，《国家
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按
通用名计685个品种中，省平
台调整后标注“国家基本药物”
属性的挂网具体产品共9441
个，其中，调入2768个，调出
2311个。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财富增加，为防止子女因财产起纠纷，也为了减少
子女将来继承财产的繁琐手续，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生前立下遗嘱。然而，据最高
人民法院统计，在全国审理的遗产继承案件当中，遗嘱被确认无效的占60%。想要
立一份有效的遗嘱，似乎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山东全面执行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基基层层医医疗疗机机构构采采购购非非基基本本药药物物限限制制取取消消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曾专
门就老年人立遗嘱的情况做过
问卷调查。通过在英雄山固定
咨询点、港沟街道村居法律顾
问服务处所、各种为老公益活
动现场发放调查问卷，人群涵
盖农村及城镇，发放调查问卷
700份回收700份，回收率高达
100%。

数据显示，高达58 . 7%的老
年人不会提前立遗嘱，这恰恰
表明老年人在这方面的法律意
识较为淡薄。王新亮认为，通过
立遗嘱恰恰能避免将来子女们
为了遗产而对簿公堂，既产生
讼累又严重影响了子女们之间
亲情的情形。

此外，调查数据显示一半
以上的老人还是会选择将自己
的财产平均分给所有子女，俗
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子
女对老年人的孝顺程度及子女
本身的生活条件也不尽相同，
接近四分之一的老人在立遗嘱
时会偏向较孝顺的子女，有的
老人也会选择照顾一下弱势的
子女。

同时，数据显示高达60 . 9%
的老年人会选择和子女商量，
这些老人认为立遗嘱就应当与
子女们商量，他们有权利知道
财产分配情况。实际上，老人的
这个做法是错误的，第一点证
明老年人法律意识淡薄，不知
道什么是立遗嘱，立遗嘱实际
上就是老年人想把自己的财产
留给谁完全是老人个人的权
益，不需要与任何人协商；第二
点由于有的老人提前把自己的
财产分配方案告知子女，出现
了很多因分配不公与老人关系
交恶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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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半半数数老老人人
不不会会提提前前立立遗遗嘱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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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法律知识
容易导致遗嘱无效

“很多人认为，只要是自
己书写、有见证人、有亲笔签
名、内容清楚明了就叫遗嘱，
甚至有老人在网上下载遗嘱
范本，然后照着誊抄一遍。但
实际上，遗嘱有严格的格式
和书写规范。”齐鲁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海燕介绍。

有老人在书写过程中，
会用“我走后”或者“我不在
了”，但实际上这两个说法并
不代表死亡。而法律规定，继
承是发生在死亡之后的，这
种表达往往被判定无效。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
主任王新亮曾遇到一个案
例。有位孙阿姨在世时留有
遗嘱，内容为：“百年之后，
其拥有的位于某某地的房
产留给大儿子居住。”老人
的真实意思是想把房子留
给大儿子，但是二儿子看到
这个遗嘱后，却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继承这套房产，法
院最终判定该套房产老大
和老二一人一半。

老人的大儿子前来咨
询，他认为自己有遗嘱不应
该输掉官司。“我们解释：正
是因为老人法律知识欠缺，
画蛇添足加了‘居住’二字，
这让遗嘱的意思变成把该房
屋的居住权留给了老大，所
有权却没有确定，所以二儿
子依照法定继承提起诉讼并
胜诉。”王新亮说。

“遗嘱是非常专业的法
律文书。”齐鲁公证处公证
员于朝勇说，很多人误认为
立遗嘱是很简单的事，其实
立遗嘱要求很高，立遗嘱人
不懂法律知识的话，很容易
导致遗嘱无效。

“遗嘱的核心很简单，
通俗讲就是自己的东西要
给谁，但‘东西’和‘人’等等
要有唯一性，遗嘱才有效。”
于朝勇举例说，要将一部电
脑留给自己的子女，那么是
哪部电脑，品牌、配置、大
小、生产日期等信息都明确
以后，才不会产生歧义。

自行处置夫妻房产
遗嘱部分无效

“导致遗嘱无效，还出在
遗嘱内容上，遗嘱人处分了自
己无权处分的财产等。”王海
燕说，继承法规定，遗嘱不能
处分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财
产，如果处分了属于无权处

分，处分无效。

近日，50多岁的周女士就
面临着一件烦心事。周女士的
父亲去世得早，只留下了和母
亲一起居住的一套房产。母亲
临去世之前，立遗嘱将房产全
部给了大儿子，引起了二女儿
周女士和其他两名子女的不
满。带着这个疑问，周女士咨
询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尚明慧，准备对簿公堂。律师
表示，这份遗嘱是无效的。

根据《继承法》规定，公民
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
而《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因此，遗嘱
中所涉及的房产是周女士父
母在婚姻期间所得，属于夫
妻共有财产，而遗嘱中却处
置了属于父亲的财产份额，
因此应属无效。

“父亲去世后，房产的
50%是母亲的，剩下50%由
母亲和四个子女平均分配，
按照每人五分之一进行法
定继承，母亲不能随意处置
这50%，但是可以将自己的
50%分给大儿子。”

于朝勇举例遗嘱部分
无效的情况，一位老人要分
配两套房产，对第一套房产
分配时写得很明白，房产、子
女的情况都十分明确，但第
二套房产标明由“老二”来继
承，那么，这个“老二”是谁，
是儿子中的“老二”、女儿的

“老二”，还是所有子女中的
“老二”？指代不明。这就是
个“部分无效”的遗嘱。

脑梗期间自书遗嘱
意识不清遗嘱难认定

小宋母亲早逝，父亲名

下有两套房产，小宋的弟弟
和父亲共同生活。父亲去世
后，弟弟拿出一份父亲的自
书遗嘱，字迹明显歪歪扭
扭，但能看出是父亲笔迹，
落款有父亲签字和手印。然
而这份遗嘱却引起了小宋
和姐姐的质疑，闹到了法
院。

法庭上，经过笔迹鉴
定，遗嘱确为小宋父亲亲笔
手书，但小宋举证遗嘱日期
那段时间父亲得过脑梗塞，
意识不清晰，这份遗嘱不是
父亲自己的真实意思。经过
法庭质证，确认了这个事
实。最终法庭宣判遗嘱无
效，按法定继承分割遗产。

“按照法律规定，立遗
嘱人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
人，也就是精神心理方面必
须正常健康，否则所立遗嘱
无效。”齐鲁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海燕表示。

我国《继承法》于上世
纪80年代制定，受技术所
限，并未规定打印遗嘱，其
中规定，遗嘱有公证遗嘱、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
遗嘱、口头遗嘱五种形式，
随着科技进步，打印遗嘱或
将走进人们的生活。

今年9月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中，增
加了打印、录像等新的遗嘱
形式，于朝勇认为，这是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种顺应。
草案规定打印遗嘱应当
有两名见证人在场
见证，并且立遗嘱人
和见证人应当在每
页上签名写日期。
这一规定确立了
打印遗嘱的合
法性，同时也
保证了打印
遗嘱的严
谨性。

山东遗嘱库遗嘱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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